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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反馈意见的专项说明 

 

众环专字【2020】011597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我们收到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泊尔”或“公司”）转发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对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21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我们就《问询函》中

涉及会计师相关的问题，经查核答复如下： 

问题 2：根据警示函，你公司 2019 年度新增“预付款融资模式”业务，在该业务模式中，

你公司与经销商、银行签订三方承兑协议，为银行对经销商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融资担保，

合同总额度为 9 亿元。请你公司说明：（1）该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开展该业务的原因、实

际提供担保额度；（2）相关经销商是否为公司关联方，该业务是否构成对外担保，是否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与披露义务；（3）公司是否已针对该融资担保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请会

计师就该融资担保是否构成对外担保以及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该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开展该业务的原因、实际提供担保额度； 

公司使用的“预付款融资模式”业务即三方承兑业务是银行为了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

资难”问题推出的金融产品。2019 年，公司为了解决 31 家优质经销商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

资金需求问题并支持公司营销业务的发展，引入了该项金融产品。该业务的操作模式为银行、

本公司及经销商三方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及《预付款融资合作协议书》。根据上述协议的

约定，在各方合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银行根据经销商的进货资金需求开具不超过 6 个月

的电子承兑汇票，该承兑汇票按照协议约定直接支付给了公司用于进货，被公司计入对该经

销商的应收款项融资科目。如经销商在承兑汇票到期后未能偿还保证金与承兑汇票金额之间

的差额，则公司将可能承担银行向经销商未追偿到的部分差额损失，该等损失不会超过经销

商在未使用“预付款融资业务”情况下对公司同等差额金额的应收账款损失，该等损失将被

公司计入应收账款坏账科目。截止到目前，所有参与此项金融业务的经销商经营情况良好，

未出现承兑汇票到期偿还逾期而导致公司遭受损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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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公司在实际操作中未将该项业务界定为对外担保事项。 

（2）相关经销商是否为公司关联方，该业务是否构成对外担保，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

议程序与披露义务； 

本次与公司开展“预付款融资业务”的 31 家经销商都是销售规模较大、经营情况良好

且实力很强的经销商客户，上述经销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中未将上述业务认定为对外担保，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1） 公司在“预付款融资模式”下承担的损失，公司认为应为公司对经销商应收账款的

坏账风险损失，而不是对外担保的损失；且公司不会因该等业务模式，导致须承担除应收账

款损失以外的担保责任损失。 

2） 与相关合作银行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该项业务为非担保事项，且该项业务在

银行征信系统里未被列为担保事项。 

3） 据向银行了解，该项金融业务在国内各行业有诸多运用，公司未发现其他上市公司

将该业务作为担保事项披露的信息，且未查询到金融主管机构将该项金融业务明确定义为

“担保”范畴。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在实际操作中未将该项业务界定为对外担保，在内部决策流程上按

照管理规定通过了事业部业务及财务负责人、总经理，总部法务部、总部财务部及财务总监、

公司总经理的签字审批。 

（3）公司是否已针对该融资担保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对于此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净敞口，公司已经依照会计师事务所的要求，根据《CAS22-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CAS23-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规定，在 2019 年度报告期末的资

产负债表中同时确认了相关的资产和负债，并且在“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作了相应的

披露。 

 

会计师回复： 

“预付款项融资模式”下开具的承兑汇票按照协议约定直接支付给了公司用于进货。在

公司取得承兑汇票且尚未背书转让时，经销商为该承兑汇票的出票人，银行为承兑人，公司

为收款人。在公司将取得的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的情况下，如经销商在承兑汇票到期后未能偿

还保证金与承兑汇票金额之间的差额，则公司将可能承担银行向经销商未追偿到的部分差额

损失。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已背书未到期的承兑汇票可能由公司

承担损失的部分不应终止确认，公司在 2019 年度报告期末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确认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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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和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上述公司可能承担部分差额损失已在 2019 年度

财务报表中作为一项负债进行确认，不属于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

要求作为或有负债披露的对外担保。 

 

特此说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12 月 31 日 


